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公布
103學年度第2學期各類獎助學金一覽表（之五 ）

	編

號
	名    稱
	申請截止日期
	申  請  條  件
	繳交文件

	1.
	臺南市103學年度第2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
	 即日

至

104.04.13
	1.設籍臺南市6個月以上家境清寒，在臺灣地區中等以上學校之在學學生，但已領取政府或學校設立之獎學金者，不得提出申請。

2.學業成績（一般學科或領域）：平均80分以上，未有曠課紀錄且未受記過處分。

	1.申請書

2.前學期成績證明書

3.戶口名簿(網路版須含申請人完整記事)影印本

4.如係低收入戶，請附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，得優先錄取(影印本須加蓋申請人印章切結)。

	 2.
	財團法人日月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辦理清寒學子助學金
補助
	 即日

至

104.05.29
	1.高雄地區高中職(含)以下之在校學生，其身分為：領有低收、中低收證明文件，或由學校導師推薦說明其為家庭突遭變故，或家長非自願性失業經濟頓失依靠，或無法完成註冊者，或有學業中輟之虞者。
2.本次助學金發放期數為104年9月~105年2月之補助款，故高中三年級之應屆畢業生，本期恕不受理申請。
3.前一學期學期總平均75分以上。

4.有接受其他單位助學金補助者，請勿重覆申請。
	1.申請書
2.學期成績單

3.低收、中低收入或家庭突遭變故之證明文件(若非此身分需檢附全戶財稅證明)
4.志工服務時數證明表(請至網站下載)，高中組30小時

	 3.
	紅心向日葵獎助學金
	 即日

  至

104.05.06
	1.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內各級學校在學學生。
2.獎項：(1)品學兼優獎助學金

        (2)特殊才藝獎助學金

3.在監服刑受刑人(含羈押被告)之國小至大專25歲以下在學子女，就讀中華民國政府立案之公、私立學校。
4.學業各科成績平均60分以上或有特殊專才，且未有重大不良操行紀錄者。

5.申請人父或母，須104年8月31日仍在監(所)執行。

●申請特殊才藝獎助學金者，須附上特殊才藝之獲獎獎狀影本或其他可證明之相關文件影本。
	請親洽教務處


附註：詳細辦法請洽註冊組，有任何疑問歡迎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。
      ◎合於上述各類獎學金資格同學，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索取申請表提出申請

